 (
附件
一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防災教育館名稱及專用影音圖像資料非專屬授權合作提案書
	單    位
	
	代表人
	

	地    址
	

	聯 絡 人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    真
	

	產品名稱
	1.
2.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使用地點
	(請說明通路)

	預計製作數量
	

	執行方式
	(請說明是否為販賣或有其他行銷方式)

	檢附文件
	(1) 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機關、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一份。(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加蓋合作單位大小章)，政府機關則應以正式行文方式向本局提出。
(2)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一份。
(3) 商業授權使用：防災教育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授權合作企劃書(商業使用)（內容須包含企劃與設計理念(含品項、設計示意圖)、使用方式、使用期間、預計製作數量、行銷販售計畫、販售或發行地區、成本分析、預計定價及預期效益等）。
(4) 非商業授權使用：防災教育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授權合作企劃書(非商業使用)（內容須包含企劃與設計理念(含品項、設計示意圖)、使用方式、使用期間、預計製作數量、行銷計畫、使用地區、成本分析及預期效益等）。
(5) 切結書一份。
(6) 其他經消防局通知檢附之文件。

	提案單位簽章
	（請蓋與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一致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理單位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教育訓練科 
	

	
	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二段901巷49弄35號
	

	
	電話
	：03-3655119 #523
	

	
	傳真
	：03-3655109
	

	
	電子信箱
	：
	



1
切結書
＿＿＿＿＿＿＿＿＿＿（合作單位）為申請製作、發行或販售有關防災教育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以下合稱本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之衍生性授權產品，為下述事項，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1. __________（合作單位）為取得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非專屬授權，應遵守「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防災教育館名稱及專用影音圖像資料非專屬授權合作要點」。
合作單位已了解本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本局有註冊為商標的權利。
(1) __________（合作單位）亦了解海外授權部分，目前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尚未註冊商標，合作單位製作授權產品已自行評估相關風險，且不得於臺灣境外之國家或區域提出相同或近似於本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之智慧財產權申請或登記，違者本局將拒絕或終止本館名稱及專屬影音圖像資料之非專屬授權。
此致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立切結書人（合作單位）：　　　　蓋章
代表人：　　　　蓋章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